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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规范学院捐赠冠名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央高校捐赠冠名管理暂行规定》

等法律法规，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捐赠冠名是指学校以各种形式接受

社会捐赠，并以捐赠人或者捐赠人指定的名称对教学机构、

建筑景观和奖助金等项目冠名的情形。

捐赠人是指自愿无偿向学校捐赠财产的自然人、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

教学机构包括学校内设各教学单位（系、部）、班级和

直接承担学生培养任务的研究机构等。

建筑景观包括各类校舍建筑，以及广场、道路、桥梁、

园林、树木、绿地、水系等校园景观。

奖助金等项目包括各类奖学（教）金、助学金、学校组

织的文体活动、比赛竞赛和其他研究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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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鼓励社会无偿捐赠支持学校事业发展，倡导刻

石记载、颁发证书等方式以资纪念，从严控制捐赠冠名。

第四条 捐赠冠名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依法依规；

（二）坚持慈善公益原则；

（三）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四）坚持服务于学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

（五）坚持学校管理主体责任；

（六）符合学校总体规划和校园文化特点。

第五条 捐赠冠名实行分类管理，教学机构原则上不得

捐赠冠名，建筑景观捐赠冠名严格控制，奖助金等项目可以

捐赠冠名。

第六条 各类校舍建筑捐赠冠名的，捐赠财产实际折现

价值应不低于建设成本（重置成本）。其中，冠名在建、拟

建校舍建筑的，捐赠财产应在竣工验收前全部变现并到账，

首次到账比例不低于 30%；冠名其他校舍建筑的，捐赠财产

应在捐赠冠名协议签订三年内全部变现并到账。

第七条 学校对捐赠冠名约定冠名期限，原则上不得永

久冠名。建筑景观冠名期限不应超过其实际使用期限。

第八条 捐赠冠名使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称

（含简称）的，该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具有良好

的社会声誉。

第九条 基金会秘书处办公室作为归口管理部门统筹学



校捐赠冠名工作，负责捐赠冠名组织实施和日常管理。

第十条 在捐赠冠名前，由基金会秘书处办公室会同相

关院系、部门对捐赠人社会声誉、捐赠资金来源进行充分调

查，对捐赠冠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科学论证，符合冠名

条件的，制定具体冠名方案，明确捐赠金额及冠名对象、名

称、期限、解除条款等内容，拟订捐赠冠名协议，按规定履

行校内相关决策程序。

冠名建筑景观的，将冠名方案进行公示，广泛征求师生

员工意见，组织校内有关部门和专家对冠名方案进行专题研

究，按照“三重一大”事项决策机制和程序，由学校党委常

委会审议决定。

第十一条 学校加强对捐赠冠名项目的履约管理。由基

金会秘书处办公室共同负责对捐赠冠名项目建立台账，做好

信息记录和档案管理工作；建立捐赠冠名退出机制，如捐赠

人或者冠名名称出现社会不良影响的，或者捐赠人未按捐赠

冠名协议履行义务的，及时解除冠名。

第十二条 学校接受境外组织或者个人捐赠并冠名的，

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第十三条 对本办法中未涉及的其他类别捐赠冠名，由

基金会秘书处办公室根据实际情况统筹落实。

第十四条 本办法经 2025 年 4 月 9 日理事会表决通过，

自通过之日起开始实施。对于本办法印发前的捐赠冠名，按

照尊重历史和事实的原则，妥善处理。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基金会秘书处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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